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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9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09,349,737.58 1,851,653,126.72 -56.29% 

营业利润     -55,258,296.59   10,053,847.03  -649.62% 

利润总额     -55,472,253.15   10,557,736.82  -62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701,374.08   4,153,919.80  -1,36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03  -1,3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5% 1.58% 减少 15.4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74,719,906.85   1,290,115,935.28  -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6,344,321.15   267,907,079.25  36.74% 

股本 142,103,469.00  121,400,000.00  1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58 2.21 16.7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809,349,737.58 元，同比减少 56.29%，主要原

因是由于公司在报告期内深入推进沥青业务战略调整和业务转型，年初相继解散

包括辽宁路翔在内的 6 家子公司，目前正在清算中；其中辽宁路翔原有重交沥青

代理采购业务在沥青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占比较大，导致公司的营业收入大幅减

少。 

2、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55,258,296.59 元，同比减少 649.62%；利润总额

-55,472,253.15 元，同比减少 625.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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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01,374.08 元，同比减少 1,368.71%；基本每股收益-0.37 元，同比减少

1,333.33%，主要原因是：①公司 2013 年沥青业务拓展情况低于预期，兼受市场

竞争及产品结构变化的影响，公司所承接的沥青业务毛利水平进一步下降，盈利

能力降低，致使公司整体利润大幅下滑；②2013 年公司深入推进战略调整及业

务转型，年末公司根据沥青业务清理的实际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计提往来款项的坏账准备增加，导致坏账准备比前次预告时大幅上升；③由于

沥青业务板块子公司北京路翔 2013 年度业绩亏损，且受公司战略调整及业务转

型的深入推进，遵循会计谨慎性的原则，公司对当年收购该子公司时形成的 591 

万元商誉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④公司的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和财务费用）较上年大幅增加。 

   3、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6,344,321.15 元，较期

初增加 36.74%，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

融资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

绩不存在差异。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详见2014年1月30日披露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13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6）。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26 日 




